

陇办通﹝2017﹞28号

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陇川县开展财政供养人员报告个人
土地房产有关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人民政府，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中央、省、州驻陇各单位，陇川农场：

《陇川县开展财政供养人员报告个人土地房产有关事项实施方案》经县委、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要求贯彻执行。

一、迅速传达学习。全县各级各单位（部门）接此通知后，务必第一时间组织传达学习，将通知要求传达到本单位所属的每一位财政供养人员，并从全面做好我县城乡人居环境提升工作的大局出发，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二、认真组织填报。全县各级各单位（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督促、指导本单位各相关人员严格按照要求如实填报土地房产有关事项。同时按照附件1做好本单位所属财政供养人员的造册登记，为便于后续查阅、核实，请各单位收集附件2（《陇川县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报告表》）时的顺序与附件1中的人员登记“序号”保持一致。

三、按时收集报送。全县各级各单位（部门）务必于4月24日至25日两天内将本单位、本部门涉及到的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报告表》纸质版（主要领导签字、盖章）、电子版统一报送到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县人防办办公楼四楼）。联系人：杨羽燕（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13618759139；李雨蓉（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工作人员），13808783166。

四、其他相关事项。全县各级各单位（部门）在组织填报过程中如有需要咨询的问题，请与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综合协调组和政策法规组联系。联系人：杨小永，18988223370；叶理强，136288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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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开展财政供养人员报告个人土地房产
有关事项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陇川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五年行动计划》和《陇川县违法违规建筑整治行动方案》的贯彻落实，参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办发〔2010〕16号）、《云南省开展乡科级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云组通〔2015〕22号）、《德宏州开展乡科级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实施方案》（德组字〔2016〕92号），结合我县实际，在全县开展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由组织（人事）部门牵头成立工作机构，工作人员从组织、纪委、人社、国土、住建和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等相关单位抽调，负责个人事项报告工作的汇总、归类、核查、存档等工作。

二、报告对象及范围

报告对象：

（一）在职财政供养人员（含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事业干部、机关和事业工勤人员）。

（二）村（社区）“两委”干部、农场生产队负责人。

（三）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人员、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等。

（四）各单位合同制聘用人员（含辅警、法检两院合同制书记员等）。

（五）离退休干部。

（六）中央省州属驻陇各单位干部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含离退休人员）。

报告范围：报告对象应如实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父母、子女土地房产情况及登记在他人名下属于个人拥有的土地房产情况。

三、报告事项

要求报告对象要全面客观真实地报告在陇川县辖区区域内的土地房产情况，为下一步全县违法用地清理、违法违规建筑拆除和处置工作作支撑。

（一）合法土地房产情况。包含财政供养人员单位、姓名、职务（职级）、住宅地址、结构、性质、土地面积、土地证号、房屋建筑面积，房屋产权证号、是否加盖临时建筑（铁皮房等）、临时建筑面积、色彩及用途。该项主要掌握报告对象合法建筑上的违规建设情况。

（二）非法土地房产情况。包含财政供养人员单位、姓名、职务（职级）、住宅地址、结构、是否非法买卖土地、土地面积、房屋建筑面积。该项主要掌握报告对象违法用地和违法违规建设等情况。

财政供养人员在陇川县辖区区域内存在以下行为的，均视为参与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行为：

1．以本人及其亲属或他人名义非法交易土地的；

2．以本人及其亲属或他人名义非法变更土地性质或用途的；

3．以本人及其亲属或他人名义违法违章建房的；

4．以入股或借款等形式，参与或资助违法违章建房，从中牟取利益的；

5．未经规划建设、国土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不按照许可证的规定擅自建设的；

6．买卖违法违章建筑的；

7．为违法违规建设提供勘探、设计、测量放线、检测、监理、施工以及安装水、电、有线电视、电话、网络等服务的；

8．对清理工作设置障碍，甚至通风报信、出面说情等，为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充当“保护伞”的；

9．纵容、教唆他人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以及阻挠执法行动的；

10．其他违法用地和违法违章行为。

四、相关要求

（一）分类填报

按处级以上领导（含非领导职务）、科级领导（含非领导职务）、一般干部（含公务员、事业干部、行政工勤、事业工勤）、离退休干部、中央省州属驻陇川各单位干部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干部职工（含离退休人员）以及其他财政供养人员（含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人员、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分门别类进行填报。

（二）填写要求

1．填报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和房产事项报告，要认真阅读《填表须知》和填表说明，亲自填写，书写工整、字迹清楚。要与配偶、子女进行充分沟通，或根据情况到有关部门进行认真核对，保证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个人进行承诺。

2．填报时对土地房屋违章违规建设内容如实填写，准确描述房屋情况，不准遗漏有关事项，夫妻双方都是财政供养人员的各自填报（允许信息重报）。

3．个人填报表格（纸质版和电子版）完毕后上交所属单位，由各单位负责收集初核，其中村“两委”干部、大学生村官由所在乡镇负责收集，“三支一扶”人员、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者由具体用人单位收集。全县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分别由县教育局、县卫计局收齐后统一报送。

（三）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各部门接通知后，必须立即召开本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志愿者等涉及到的财政供养人员）会议，全面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和填报事项的解释说明工作，并于4月24日至25日两天内将本单位、本部门涉及到的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报告表》纸质版（主要领导签字、盖章）、电子版统一报送到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县人防办办公楼四楼）进行全县的汇总统计、分类存档。

五、核查工作

参照中组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试行）》（组通字〔2014〕1号）和省委组织部《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结果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认真组织开展财政供养人员报告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抽查核实工作。

（一）核查方式。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情况随机抽查核实按照10%的比例进行，抽查对象结合我县具体实际，充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动态抽查，重点抽查对象为在县城和主要道路旁的房产和土地。随机抽查在5月份集中开展，抽查核实结果及处理情况将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5月底前完成所有工作并形成总结报指挥部。

（二）核查重点。对乡科级领导干部的土地房产情况原则上都要进行重点抽查核实。

（三）核查事项。围绕应报告土地房产事项的内容进行核查。

（四）核查机制

1．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组织（人事）、国土、住建和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等部门参加的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联系工作机制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县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指挥部巡察督查工作组承担联系工作机制的组织实施和协调工作。

2．抽查核实联系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能，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积极支持配合完成好抽查核实工作，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脱或敷衍。

六、责任追究

（一）所有填报对象必须按规定时限及时填报，各单位、各部门严格按照规定时间统一报送，对逾期未填报的个人和报送不及时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将启动问责程序。

（二）填报对象必须对填报事项的真实、准确、完整性负责，自觉接受监督。对如实按时上报的，若存在违法违规土地房产情况，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从轻处理；对不如实按时上报的，涉及的违法违规土地房产情况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三）自填报之日起，对依然参与违法违规土地房产流转行为的财政供养人员，一经发现，将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

七、相关说明

县委、县政府将根据省州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行动安排部署，并结合全县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报告情况，研究出台具体处置办法。

附件：1．陇川县    （单位）财政供养人员登记表

2．陇川县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报告表

3． 陇川县财政供养人员个人土地房产事项报告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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